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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所：台中市西區臺灣大道二段 218 號 34 樓 / 電話：04-23268768 / 傳真：04-23267068 

台北所：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二段 118 號 6 樓 / 電話：02-23948768 / 傳真：02-33225506 

 

專利說明書之記載要件及相關案例介紹 
文．藍麗婉* 

現行專利法第 26 條第 1 項規定「說明書應明確且充分揭露，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

具有通常知識者，能瞭解其內容，並可據以實現」。是以，若專利說明書欠缺「充分揭露且

可據以實現之要件」，致使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無法瞭解其內容而製造或使用

時，任何人均可向專利專責機關提起舉發，並使專利因此被撤銷，且專利侵權訴訟中的被

告亦可以此作為抗辯之理由，主張專利權人不得於專利訴訟程序中對被告主張任何專利權

利，此舉將嚴重地影響專利權人之專利權。 

然而，對於判斷說明書內容是否達到可據以實現的程度，以及關於所屬技術領域中具

有通常知識者之認定，於實務上多有爭議。因此，以下先就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的記載

方式與原則，以及智慧財產法院 99 年度行專訴字第 129 號判決，來探討發明或新型專利

之記載內容是否符合相關規定。 

 

關鍵字：台灣專利制度、記載要件、充分揭露、據以實現 

 

一、專利法相關條文 

依據民國 101 年之前所適用的專利法版本，專利法第 26 條條文規範的「說明書」包

含了「發明名稱」、「發明說明」、「申請專利範圍」及「摘要」之內容。然而，102 年修正

後的專利法，已將「申請專利範圍」及「摘要」之內容獨立於「說明書」之外。我國現行

專利法第 26 條的內容為： 

「說明書應明確且充分揭露，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瞭解其內

容，並可據以實現。 

申請專利範圍應界定申請專利之發明；其得包括一項以上之請求項，各請求項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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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簡潔之方式記載，且必須為說明書所支持。 

摘要應敘明所揭露發明內容之概要；其不得用於決定揭露是否充分，及申請專利之

發明是否符合專利要件。 

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摘要及圖式之揭露方式，於本法施行細則定之。」 

專利法第 26 條中的要件又稱為記載要件，係包含有：說明書之可據以實現要件、請求

項之明確、簡潔及為說明書所支持的要件，以及相關文件合乎施行細則規定的要件。判斷

是否明確、充分揭露且可被據以實現之範圍僅限於「說明書」，「摘要」則不作為審查之對

象。 

 

二、據以實現 

根據專利審查基準所載，說明書之可據以實現係指說明書中的記載內容採用了精準明

確之用語，且充分說明了申請專利之發明中的技術特徵，以使得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

有通常知識者可輕易了解「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及「圖式」之內容，並根據前述三

者的整體基礎而實施該發明專利1。 

反之，若是專利說明書僅記載了目的、構想、願望或是結果，卻未充分說明申請專利

之發明的技術手段，將使得通常知識者因缺乏依據基礎而無法製造或是使用2。 

其次，即便專利說明書中載明了解決問題之相關技術手段內容，但其內容卻不夠充分

或是過於抽象，而使得通常知識者在閱讀說明書後仍無法理解材料、裝置或步驟相關資

訊，將會造成製造或是使用上之困難而違反據以實現的要件。 

再者，縱然說明書載明了技術手段，但使用了該技術手段卻無法解決所欲解決之技術

問題者；抑或，雖說明書有載明技術手段，但卻無法再度實現說明所記載之結果，或僅能

以隨機再現說明書所載之結果者，同樣違反了據以實現的要件3。 

此外，若通常知識者在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及圖式三者整體之基礎上，參酌申請時

之通常知識，無法瞭解如何執行該技術手段以實現該申請專利之發明者，如需要大量嘗試

錯誤或複雜實驗後才能發現實現該發明之方法，這種說明書之記載不得被認定符合可據以

實現要件4。 

                                                      

1 見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一章「1.3.1 可據以實現要件」一節。 
2 見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一章「1.3.2 違反可據以實現要件的審查」一節。 
3 同註 2。 
4 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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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 

專利法及相關規定中，多次提到「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一詞，於

法規中，通常知識者被認定為一作為判斷基礎的虛擬人，並非真人，該虛擬人係申請時具

有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之一般知識（general knowledge）及普通技能 （ordinary skill）

之人，且能理解、利用先前技術5。 

其中，一般知識係指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已知的知識，包括習知或普遍使用的資訊

以及教科書或工具書內所載之資訊，或從經驗法則所瞭解的事項。普通技能係指執行例行

工作、實驗的普通能力。 

然而，於審查過程，通常由審查委員扮演該虛擬人來判斷所審查之專利發明是否符合

專利法規定，如此一來，其標準及該領域之知識高低便會根據審查委員所具備之專業部分

不同，而有不同的判斷標準，致使標準經常處於模糊地帶而有所爭議。 

 

四、案例介紹 

自前述內容可知，記載要件理應包含說明書之可據以實現要件，請求項之明確、簡潔

及為說明書所支持的要件。然而，不論是在專利實體審查或是舉發案件中，常常會出現對

於記載要件判定標準不同之爭議，智慧財產法院 99 年度行專訴字第 129 號判決就是其中

一個例子。 

系爭案是我國申請案號第 93101967 號之發明專利申請案，在初審階段遭初審審查委

員以缺乏進步性之理由核駁，再審查階段遭再審審查委員以違反專利法第 26 條之記載要

件核駁，爾後，申請人不服提出訴願，並於訴願遭到駁回後提出行政訴訟。 

系爭案為一種適用於控管出入門禁的「人體影像辨認系統」，透過系統持續記錄出入口

之影像，並自所監控的影像，判斷影像中移動物體是否為准許通行之人，從而正確地送出

開門信號，以讓獲准通行之人經過。系爭案在申請專利範圍界定了「判斷影像中是否有移

動物體」、「判斷影像中的移動物體是否為人」等要件，說明書也揭露「人像之辨認包括剔

除假訊號及膚色辨識、五官辨識」等步驟。然而，因未在說明書中記載如何判斷影像內容

及辨識影像內容的相關技術，進而引發雙方之爭議。 

該案之爭點在於： 

                                                      

5 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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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判斷某個移動物體是否為人」、「剔除假訊號」、「膚色辨識」及「五官辨識」等相

關技術，是否為系爭專利申請前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所公知之技術？ 

(2)系爭案申請專利範圍與其說明書及圖式所揭示內容，是否違反專利法第 26 條之規

定？ 

原告即系爭案之申請人，主張「判斷影像中是否有移動物體」、「判斷影像中的移動物

體是否為人」以及「利用膚色辨識或五官辨識等人像特徵進行人像辨認」等技術手段，為

參酌系爭案申請時之通常知識，無須過度實驗，即可瞭解並據以實施者，因此並未違反專

利法之規定，原告於再審查階段還舉出其他已公開之專利說明書及碩士論文以支持其論

點。 

被告智慧局雖認同「判斷影像中是否有移動物體」、「判斷影像中的移動物體是否為

人」以及「利用膚色辨識或五官辨識等人像特徵進行人像辨認」等技術手段係為通常知

識，但系爭案申請專利範圍僅單純地以功能性用語來定義相關必要元件及步驟，例如，影

像擷取、影像辨認及行為模式判別等，實際所需之必要技術特徵完全未於說明書或圖式中

揭露，只以最後的結果（即，功效）來描述申請專利範圍的整體內容，因此發明所屬技術

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並無法瞭解其內容，且無法據以實現，有違專利法之規定。至於

原告所提之其他相關專利及碩士論文則為外部文件，並非專利審查過程中之必要技術文

獻，因此於專利審查過程中應不予採用。 

法院認定「判斷某個移動物體影像是否為人」、「剔除影像的假訊號」、「人像影像的膚

色辨識」及「人像的五官辨識」等技術特徵，皆為系爭案申請前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

知識者所熟悉之習知技術。此外，系爭案申請專利範圍之系統已明確記載其構成元件為

「影像擷取單元」、「判斷單元」以及「被控制設備」等元件，各構成元件雖係以功能界定

其申請專利範圍，惟系爭案申請專利範圍之「判斷單元」之判斷功能，皆屬系爭案申請時

人體影像辨認技術領域中之習知技術，且對於判定該移動物體是否進出室內、外之功能，

系爭案於圖式及說明書已詳述記載藉由計算分析前、後影像向量，以判別移動物體運動軌

跡之行為模式，因此，系爭案所屬人體影像辨認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據發明說

明及圖式所揭露之內容，並參酌申請時之通常知識，能瞭解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中各構

成元件之功能，以及該發明說明中所敘述對應於該些功能之動作，故系爭案之申請專利範

圍已為發明說明及圖式所支持。 

最後智慧財產法院認定系爭案符合專利法第 26 條規定，因此判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

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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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系爭案之爭議起因，源自於該案並未記載如何判斷影像物體及辨識人像內容的相關技

術，而引發專利專責機關認為該案已違反專利法第 26 條之記載要件規定。雖然，法院最

後認為系爭案之申請專利範圍與說明書所記載之如何辨識人像膚色、五官及判斷移動物體

影像的相關內容為該技術領域中之習知技術，然而，無論其技術手段是否為習知技術，較

佳者應為於說明書中詳載解決問題之相關技術手段，以便於輕易理解技術手段進而使用或

是製造。 

因為「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角色通常由審理者所扮演，其判斷標準、高

低因人而異，會造成認定專利申請案的說明書及圖式之記載內容，是否符合充分揭露而據

以實施之要件的標準不一，如此專利審查將因「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的標準不

同而有所差異。儘管專利審查基準對於「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一般知識」或

是「普通技能」均有進一步之解釋，但專利專責機關仍會因審查委員的技術背景不同而左

右審查之結果，因此，當某一特定技術無法被完全確定為一般知識時，申請人選擇詳實地

於說明書中揭露該技術，應是較為安全的作法。 

 


